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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 

涉及的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价值评估报告 
苏中资评报字(2014)第 225 号 

正  文 
一、绪言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现值法，对江苏吉鑫风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之经济行为涉及的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之市场

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二、资产评估委托方、产权持有者、被评估企业概况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资产评估委托方 

公司名称：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阴市云亭街道工业园区那巷路 8 号 

注册号：320281000077927 

法定代表人：包士金  

注册资本：99176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19 日  

经营范围：风能发电机及零配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销售；液压

机械设备、建筑机械设备、纺织机械设备、五金加工机械设备的制造、加工、销售；

钢铁铸件制造；铸件的热处理；汽车发动机零部件、五金件的制造、加工；铸造模具

的设计、制造、销售；铸造材料的分析和测试；铸件的无损探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产权持有者 

姓名：孙杰，公民身份号码：******************； 

（三）被评估企业 

1、公司概况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价值评估报告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 24 - 

 
（此页为签字盖章页）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江苏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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